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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1日，张玉环和儿子张保
刚提前一天从进贤老家来到南
昌，等待第二天递交国家赔偿申
请。他说，自己是向医院“请假”
过来的。

张玉环无罪释放已近一个
月，大儿子张保仁和前妻宋小女
已相继返回福建，继续各自的生
活，从8月13日起，他和二儿子张
保刚一家在进贤县城租房生活。

“我和大哥商量后决定，他继
续挣钱养家，我暂时留在老家照
顾父亲。”张保刚告诉记者。

在几位亲戚家住了几天后，张
玉环回到了县城的出租屋里。用
他的话说，这是一栋老旧的小区楼
房，房屋面积约140平方米，两室一
厅一卫，月租1000元，住着他和张
保刚一家四口，“感觉还可以”。

晚上，张玉环喜欢和孙子睡
一张床，只是，监狱里留下的失眠
毛病仍困扰着他。12点钟入睡，
凌晨3点多就醒了。睡不着觉，
他会拿出手机摆弄，这是前妻宋
小女在他出狱后送的礼物。不
过，除了接打电话，他什么功能都
还没有掌握，“就是乱点，点出什
么看什么”。躺到6点多，他会起
床，洗漱完之后，打扫屋子成了他
为数不多能帮家人干的事情。因
为不会用煤气灶，他没办法做饭。

张玉环也不敢独自出门，除
非有儿子领着，不然就会迷路。
张玉环说，小区附近的路，儿子已
经带他走了几遍，但只要儿子放
开他的手，让他单独走上一段，自
己还是会迷失方向。

“他对社会还是比较恐惧。”
张保刚觉得，这段时间以来，父亲

适应社会的进度很慢。走在马路
上，父亲还没能学会交通规则，

“看不懂红绿灯，搞不懂单行道”，
碰到大车从身旁经过，父亲会吓
得掐紧自己的手，把他掐疼都不
知道。

昨天，张保刚陪父亲坐高铁
来南昌，看到高铁从面前呼啸而
过，他发现，父亲像“受惊的兔子

一样”。但他知道，父亲也在努力
适应这个社会，“比如买东西，人
家送他一点东西，他就觉得社会
里还是好人多，非常感激”。

张玉环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
做些什么工作。“不动脑筋的工作
还勉勉强强。”他说，“要适应这个
社会，我估计要五六年的时间。”

（张胜坡）

张玉环申请国赔2234万余元：

相比经济赔偿，更在乎恢复名誉

无罪释放28天后，张玉环提出
了22343129元的国家赔偿申请。

昨天上午10时，在二儿子张保
刚、大哥张民强和两位律师的陪同
下，张玉环来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
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记者获取的《国家赔偿申请
书》（下简称“申请书”）显示，张玉环
请求江西省高院支付其人身自由
赔偿金 10171564.5元、侵犯健康权
赔偿金和后续治疗费 100万元、精
神损害抚慰金10171564.5元、近27
年来的伸冤合理支出 100万元，共
计2234万余元。

同时，张玉环要求江西省高院
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江西日
报》等国家和省市级媒体上公开向
他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以消除错判
带来的负面影响。

江西省高院宣传处工作人员
向记者表示，张玉环国家赔偿申请
一案目前尚处于立案阶段，暂无更
多进展。

“我们，尤其是张玉环本人，都
认为这是比较合理的诉求。”张玉
环的代理律师程广鑫告诉新京报
记者，目前的赔偿申请数额是根据
张玉环案本身的案情，综合对比了
江西省和其他省份同类型冤案的
赔偿状况，最后敲定的。

根据申请书，共计 2234万余
元经济赔偿申请中，人身自由赔偿
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相当，合
计2000余万元。

就人身自由赔偿金一项，程广
鑫解释，依据现行法规，各级法院
自身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办理国家
赔偿案件时，需执行346.75元的日
赔偿标准，该标准参照最新城镇非
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日平均工资
而来，张玉环结合自身境遇，要求
法院按照国家日赔偿金标准的三
倍进行赔偿，遂得出了上述数额。

“自由是最高的价值，国家赔
偿应与自由的价值属性相匹配，赔
偿标准应遵循‘就高’原则。”程广
鑫表示，国家赔偿不能将当事人的
自由价值设定为社会普通成员在
自由状态下的“工钱”价值，因为，
与普通职工日平均工资对应的法
定劳动时间每日不超8小时不同，
冤案当事人一年 365 天，每天 24
小时都被限制人身自由，三倍于法
定劳动时间，且当事人身心所受摧
残超乎常人，若以日平均工资为标
准计算人身自由赔偿金，“明显不
合理，有失公平”。

“正常情况下，无人愿意用27
年的自由换取五百万或一千万的
赔偿。”张玉环在申请书中称。

对于与人身自由赔偿金同等
数额的精神损害抚慰金，程广鑫介
绍，根据现行政策，精神抚慰金的
数额原则上不超过国家赔偿法确

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
偿金总额的35%，而据公开资料显
示，近几年多个同类型国家赔偿案
件中，精神损害抚慰金比例都突破
了35%，例如，刘忠林案与金哲宏
案中，精神损害抚慰金与人身自由
赔偿金比例均为75%。

对比张玉环案，程广鑫认为，
张玉环是国内已知失去自由时间
最长的蒙冤者，其本人及家人多年
来顶着“杀人犯（家属）”的罪名（骂
名），受尽屈辱和歧视，张玉环未能
尽人子之孝、丈夫之义、父亲之责，
使得他在拿到无罪判决之后，仍生
活在遗憾中。并且，当年办案人员
至今未被追责，张玉环的精神损害
没得到任何形式的弥补。

因此，张玉环提出，按人身自
由赔偿金相同的申请数额请求法
院支付其精神损害抚慰金。

除上述两项赔偿申请外，申请
书显示，因长时间戴戒具，张玉环
右脚重度变形，驼背严重，无法正
常行走，丧失劳动能力，后续需要治
疗矫正。此外，近27年来，张玉环
的家属、朋友为替他伸冤，无数次往
返于北京、南昌等地，支出了大量交
通费、住宿费、误工费等费用，平均
一年花费3万至4万元。故张玉环
还请求法院支付其 100万元的侵
犯健康权赔偿金及后续治疗费，和
100万元的伸冤合理支出。

9月 1日晚，距离正式向法院
递交国家赔偿申请书还有十几个
小时，程广鑫再次当面与张玉环商
定了申请书的内容，在与张玉环的
交流中，他发现，张玉环对最终赔
偿数额并没有外界想象得那么“在
意”，“他心里想的还是法院能公开
赔礼道歉，为他恢复名誉，这是他
比较在意的。”

昨天，张玉环来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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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估计要五六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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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赔偿比起来，他更在乎恢复名誉

张玉环在法院材料收转单上签字


